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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级伤残

肖泽健任教的羽毛球馆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光中路，球
场占地面积近一千平方米。

2023 年 4 月 20 日晚上 6
点，球馆常客李某和同事们到
球馆东侧4号场地打球。大约
一小时后，李某注意到，一只
白色的猫蹿进场地。与此同
时，在球馆另一侧的同事吴某
正后退起跳、准备击球，不料
踩到猫，倒地后腿肿。

随后，吴某被送往医院就
诊，被诊断为右双踝骨折和右
腓骨干骨折。后经上海林几
司法鉴定所鉴定：某右胫腓骨
下端内踝、后踝骨折、断端明
显移位；目前后遗右踝关节功
能丧失 50%以上，评定为十级
伤残。意味着组织器官部分
缺损或畸形，有轻度功能障碍，
日常活动能力轻度受限，工作
与学习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2023 年 4 月 23 日晚上 8
点，吴某的妻子到上海闵行分
局颛桥派出所报案。次日，民
警陪吴某妻子去球馆调取监
控，未果。经营球馆的上海沁
清体育用品公司（下称“沁清
公司”）后来表示，这是因为自
2022 年起，四周墙壁上的监
控在顾客打球过程中陆续损
坏，未再维修。

吴某的妻子曾和沁清公
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未达成一
致。

随后，吴某将沁清公司告
上法庭，一同作为被告的，还
有事发不久后离职的肖泽
健。吴某要求两被告赔偿医
疗费、律师费、营养费等共计

约35万元。

谁的猫？

羽毛球馆前员工肖泽健
之所以并列为被告，原因在于
吴某、球馆其他工作人员都认
为他是涉案白猫的主人。

2023 年 11 月 3 日，上海
闵行区法院正式立案，随后开
庭审理两次。

吴某提出，沁清公司经营
的羽毛球馆为收费场所，作为
羽毛球馆的经营者，该公司没
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同时，
肖泽健为沁清公司的员工，场
馆中的猫由他饲养。作为猫
的饲养人，应该对吴某所受
伤害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一审中，肖泽健与涉案白
猫之间是否构成饲养关系是
庭审焦点。

作为球馆的专职教练，肖
泽健没有独立的住处，平时就
住在球馆里。和他同为球馆
的一名专职教练在法庭上表
示，2022 年 8 月起，他注意到
肖泽健收养了一只灰白色的
流浪猫，并且会把猫粮放在球
馆外侧的厕所边上。

肖泽健曾带猫去宠物医
院洗澡，还给猫取名为“土
豆”。而根据闵行区法院查明
事实，厕所的西边就是球馆的
1到4号场地。

案发后，肖泽健曾出面和
吴某一方协商。

庭审时，吴某提供了妻子
的堂弟与他的电话录音。肖
泽健说，“这个猫是我养的，球
馆不理我这个事……”

2024年2月2日，闵行区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肖

泽健在通话中承认自己养猫，
而吴某受伤系因打羽毛球时踩
到猫所致。所以，支持原告要
求肖泽健承担侵权责任。

而沁清公司作为羽毛球
馆的经营者，对所经营的场地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由于其
疏于管理，未尽其安全保障义
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终，闵行区法院判处肖
泽健赔偿吴某医疗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
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
费、律师费等费用共计 24 万
余元；沁清公司则需要对肖泽
健不能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沁清公司承担补充
责任后，可以向他追偿。

判决书送达后，沁清公司
和肖泽健均未在 15日内提起
上诉。

异议

过了上诉期还未上诉，意
味着一审判决生效。

没料到的是，该案的裁判
书公开不久后，引发公众关
注。2024年3月19日，媒体发
布相关报道，“男子被流浪猫
绊倒投喂者赔 24 万”词条当
日登上微博热搜第二位。

随着舆论发酵，山西律师
刘琨也留意到该案。2024年
3月20日，他开始在社交媒体
账号上发表视频评论。刘琨
认为，本案中的猫并非主动
伤人，让球馆承担主要责任
才能形成更好的示范效应，
使全国球馆加强管理。这
条视频获得逾十万点赞。

在刘琨发布视频的第二
天，肖泽健母亲通过私信联系

上他，双方很快达成合意，刘
琨决定为肖泽健提供法律援
助服务。

刘琨表示，他们刚准备好
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的材料，
上海闵行区法院就发布了再
审公告。

3月 27日，上海闵行区法
院发布有关本案的情况通报：
按照民诉法相关规定，经该院
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对本案提起再审。

民诉法第 209条规定，各
级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
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
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
讨论决定。

刘琨表示，绝大多数案子
都是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尽
管民诉法对于本级法院再审
有所规定，“但实践中，走‘院
长提请审委会启动再审’流
程纠错的案子特别少。”

上海闵行区法院宣布再
审两日后，肖泽健通过刘琨的
社交媒体账号发声。他说，

“我只是出于好心，觉得它们
（流浪猫）很可怜，才偶尔去喂
的。因为这个让我承担全部
的 24 万赔偿款，我觉得根本
不公平。”

投喂与饲养的边界

4个月后，7月24日，上海
闵行区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推
翻一审对肖泽健与猫饲养关
系的认定。

再审期间，闵行区法院认
为，此案的主要争议有3处：吴
某是否因涉案猫受伤？肖泽
健与涉案猫是否构成饲养关
系？相关侵权责任如何承担？

针对争议一，闵行区法院
认为，事发后吴某去医院就
诊，其家属要求警察陪同到沁
清公司查监控等行为具有连
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证人证
言与吴某陈述较为一致，可
以互相印证。根据民事诉讼
责任的相关标准，法院认定
吴某系在打羽毛球过程中踩
到肖泽健投喂的猫而受伤具
有高度盖然性。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肖
泽健与涉案猫之间是否为饲
养关系——猫是他散养在场
馆，抑或只是喂养流浪猫？

闵行区法院认为，肖泽健

对猫固定投喂、购置猫粮，
给猫取名“土豆”还曾带猫
洗澡，在事发后把猫安置在
宠物店，显示出其对猫进行
了长期关心照料。但是，他
在球馆厕所门口附近投喂
猫，为开放性公共空间，肖
泽健对于涉案猫何时来去、
去向何处等行动轨迹和活
动范围并未管控，不构成排
他性支配和控制，所以不存
在法律意义上的饲养关系。

不过，再审判决认定肖
泽健需承担一定责任。

法院认为，沁清公司作
为羽毛球场馆的经营者、管
理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肖泽健作为羽毛球教练，应
当知晓羽毛球场馆的安全
性要求，但其在紧邻球馆
东门的区域投喂涉案猫，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涉案猫
的生活行动习惯，增加了涉
案猫进入球馆的风险，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

最终，闵行区法院撤销
原审判决；对于吴某的合理
损失 24 万余元，由沁清公
司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即
19.2万余元，由肖泽健承担
20%的赔偿责任，即 4.8 万
余元。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巍认为，具体在个案中，
应依据投喂人对流浪动物
的管控程度、投喂人对流浪
动物享有利益的大小等因
素，判断投喂人责任的有无
及大小。

在他看来，法院再审认
定肖泽健与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的球馆承担按份赔偿
责任，基本上是恰当的。因
为在工作场所喂养猫并非
是出于职务行为，而运动场
馆中，不受控的动物会增加
不必要的风险，投喂者为事
件发生提供了部分原因力，
所以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8 月 6 日，沁清公司表
示不服再审判决。其并不
认可“饲养关系不成立”这
一说法，“早在2022年底，公
司多次告诉他（肖泽健）不
要在球馆养猫，最后他把猫
养在球馆外的园区里”，代
理律师孙剑彬说，他们已经
提交上诉材料。

陈怡帆

罕见的再审：

一只流浪猫与 24万元赔偿
少有人能预见到，投喂流浪猫带来的

法律风险。
“沪漂”多年的肖泽健就是这个“倒霉

蛋”，因投喂的猫卷入一场赔偿达 24 万元
的官司。原因在于，有顾客在他任教的羽
毛球馆打球时，意外踩到猫，致伤残，随后
将羽毛球馆和肖泽健一同告上法院。

2024 年 2 月 2 日，上海闵行区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认定肖泽健为猫的饲养人，需
负担赔偿 24万元，场馆所属公司承担补充
责任。

无人提起上诉，但在一审判决生效逾
一月后，一审法院罕见宣布提起再审，肖泽
健的责任被减轻。

“投喂虽彰显爱心，但并不是简单而随
意的施舍。”再审判决书中，法官写道：“投
喂人应当在为动物献爱心的同时，兼顾到
公共安全和他人权益，避免自己的行为超
越合理限度，进而对公众和他人造成不当
影响。”

现行法律框架下，投喂流浪猫并承担
侵权责任的边界何在？

上海闵行区法院上海闵行区法院涉事羽毛球馆内景涉事羽毛球馆内景

此事迅速冲上热
搜，引发网友热议。有
网友认为判决合理，

“养了流浪猫就应该对
其行为负责”；也有网
友提出质疑，“难道出
于怜悯之心投喂流浪
猫，就成了流浪猫的主
人了吗？”

肖某某是否系涉
案猫的饲养人或管理
人，成为法院认定其是
否应承担责任的关键
问题。

在一审判决中，
法院认为，肖某某长
期、定期给流浪猫提供
食物，使流浪猫对其产
生依赖，在事实上形成
了特殊的饲养关系，应
承担饲养人的责任。
然而，这其中就忽略了
一个问题，肖某某是否
对涉案猫具有排他性
的支配和控制。再审
中，法院进一步查明，
肖某某投喂涉案猫的
地点属于开放性公共
空间，并未实现对涉案
猫的独占性支配；肖某
某对涉案猫的行动轨
迹和活动范围，也未加
以管控。据此，法院认
为，肖某某不能认定为
涉案猫的饲养人或管
理人。

不过，这并不意
味 着 肖 某 某 没 有 责
任。身为羽毛球场馆
的教练，肖某某知晓羽
毛球场馆的安全性要
求。其在紧邻球馆东
门的区域投喂涉案猫，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涉
案猫的生活行动习惯，
增加了涉案猫进入球
馆的风险，进而影响到
在球馆内正常打球运
动 的 消 费 者 人 身 安
全。“球馆承担八成责
任，投喂者承担两成责
任”的再审判决，可谓
合法合理合情。

从 一 审 的“ 全
责”，到再审的部分责
任，“流浪猫惹祸，投喂
者判赔”给我们上了
一堂普法课，让公众
对于投喂流浪动物的
法律责任有了清楚的
了解。正如有网友所
言，“爱它就要负责”，
这种负责既是对流浪
动物，也是对他人权
益和公共安全。投喂
者在关心爱护流浪动
物的同时，也要兼顾到
公共安全和他人的合
法权益，避免给其他人
带来伤害。

一堂有意义的

普法课
□张淳艺


